
 

南投縣學前及國小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跨階段轉銜 

作業流程圖 
￭￭ 

通過暫緩入學、 

延長修業年限 

新校接收 

￭待學生報到後至通報 

網接收學生資料，若未 

報到請通知原校追蹤 

￭協助申請各項特教相 

關服務 

辦理轉銜會議 

(5-6 月)由原校邀請

新校家長及相關人

員召開轉銜會議 

待觀察、 

非特教生 

確認障礙、 

疑似障礙 

原校接收鑑

定結果 

￭免填轉銜表 

(接收鑑定結果後

轉銜表若未消失請

洽特教科承辦人) 

￭由原校接收鑑定結果 

￭免填轉銜表 

(接收鑑定結果後轉銜表若

未消失請洽特教科承辦人) 
 

填寫轉銜表 

(若為同校跨階

段升學亦須填

轉銜表) 

原校進行轉銜 

視狀況召開會議或進行

紙本資料轉銜(提供 IEP.

鑑定紀錄.輔導紀錄等)。       
轉外縣市 
￭鑑定結果由

原校接收 

￭依跨縣市轉 

 安置程序函 

 文報府，將 

 通報網資料 

 轉銜至下一 

單位。 

￭新生未就學追蹤 
新校於開學後兩週內
通報主管機關已安置
而未就學學生名冊,依
強迫入學條例處理 

 
￭學生離校追蹤輔導 
原校於學生離校後六
個月內持續追蹤其適
應狀況，必要時召開個
案輔導會議。 

對家長召開轉銜說明會（確認安置意願） 

提報跨階段轉銜 

安置鑑定（4-5 月） 

訂定個別化轉銜計畫並納入 IEP（8 月） 

依據學生不同身分辦理 

辦理轉銜相關活動（10 月-畢業前） 

提報暫緩入學、延長修業年限

鑑定安置（3-4 月） 

原校異動 
(6月30日)至特教通報

網將學生資料異動 

轉銜表 

通報網於每

年 1 月 2 日

會產生「應

填轉銜表名

單」，請事先

確認學生年

級是否正確 

畢業後未升學 
￭原校將學生通報

網轉銜資料通報

社政.勞政或其

他主管機關銜接

提供福利.醫療.

復健服務 
 
￭轉銜表未來安置

單位選社會局/

勞工局 


